
「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，好不好？
很多事情不能這樣就算了。

  如果這樣的話，人就會慢慢地死掉。」
－翁文方，《人選之人—造浪者》，2023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mBoH50LojuA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mBoH50LojuA
















這裡找法規↓

 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://law.moj.gov.tw/

 立法院、司法院
 中央：勞動部、衛福部、教育部
 地方：勞工局（處）、勞動局、勞青處、衛生局、社會局（處）、

教育局（處）
 前述機關的政府資訊公開或法規專區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




三法適用範圍與主管機關
法源 適用範圍 主管機關

性別平等工作法

1. 雇主性騷受僱
者或 求職者

2. 受僱者執行職
務期 間被他人
騷擾

1. 中央：勞動部
2. 地方：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 

為縣（市）政府。
3. 本法所定事項，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職

掌者，由各該的事業主管機 關辦理。

性騷擾防治法

不適用性工法及性
平法者

1. 中央：內政部
2. 地方：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 (市)
為縣 (市) 政府。

性別平等教育法

性騷擾事件之一方
為學校校長、教師 、
職員、工友或學生。
另一方為學生。

1. 中央：教育部
2. 地方：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

為縣（市）政府。

PS.不論工作場所或校園之性騷擾行為，皆有性騷擾防治法第12、24及25條之適用。





相關子法

1
3

名稱 授權依據 簡稱

性別平等工作法施行細則

(原名稱：性別⼯作平等法施⾏細則)
§ 39 施⾏細則

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

(原名稱：⼯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
懲戒辦法訂定準則)

§ 13第6項 準則

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
訴處理辦法

§ 32-2 第4項 辦法

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士培訓及專
業 人才庫建置要點

§ 12 第5項 -

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辦法

(原名稱：性別⼯作平等訴訟法律扶助辦法)
§ 37 第2項 扶助辦法

性別平等工作申訴審議處理辦法

(原名稱：性別⼯作平等申訴審議處理辦法)
§ 34 第4項 -

本簡報引⽤「性別平等⼯作法」條文，不另標⽰法律名稱

例如：性別平等⼯作法第12條 §12



受僱者或求職者
遭受職場性騷擾

被申訴人屬
最高負責人/僱用人

職場性騷擾申訴流程概述

• 適用範圍 (§1、§2)

• 職場性騷擾定義、

例外適用 (§12)

雇主未盡防治義務

向地方政府申訴
【外部】

• 強化雇主防治義務(§13)

• 被申訴人處置(§13-1)

• 外部申訴機制 (§32-1 第1項)

• 地方政府調查程序 (§32-2)

• 申訴管道及救濟程序 (§34 第1項)

• 行為人損害賠償(§27 第5、6項)

• 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行政罰

(§38-2 第1項)

• 調查期間調整職務或工作型態

(§32-2 第5項)

向公司申訴
【內部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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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雇主未處理

• 不服雇主調查/ 
懲戒結果 雇主採取立即有效

之糾正及補救措施
(§13 第2項)

修法後



職場(工作場所)性騷擾定義

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(§12 第1項第1款)

受僱者於執⾏職務時，任何⼈以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⾔詞或⾏為，對其造成敵

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⼯作環境，致侵犯或⼲擾其⼈格尊嚴、⼈⾝⾃由或影響其⼯作表現

百貨公司店員遭到顧客性騷擾、車站站務員遭到乘客性騷擾?

敵意式性騷擾如係由不特定⼈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為之者，就性騷擾事
件之調查、調解及處罰等事項，適⽤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 (§12 第7項)

交換式性騷擾 (§12 第1項第2款)

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⽰或暗⽰之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⾔詞或⾏為，作為

勞務契約成立、存續、變更或分發、配置、報酬、考績、陞遷、降調、獎懲等之交換條件

權勢性騷擾 (§12 第2項)

對於因僱⽤、求職或執⾏職務關係受⾃⼰指揮、監督之⼈，利⽤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

15



職場性騷擾的延伸適用

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

遭受性騷擾

(§12 第3項)

非工作時間性騷擾 (§12 第3項)

(第1款)所屬事業單位之同⼀⼈，為持續性性騷擾

(第2款) 不同事業單位，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
係之同⼀⼈，為持續性性騷擾

(第3款)最⾼負責⼈或僱⽤⼈為性騷擾

適用
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

性侵害犯罪適用 (§12 第6項)

於性侵害犯罪時，本法有關性騷擾防治義務(§13)、調查期間之暫時性作為(§13-1 第1項)、

情節重⼤得不經預告終⽌勞動契約(§13-1 第2項) 、損害賠償責任(§27⾄§30) 、不得因申訴

或協助他⼈申訴⽽對其不利處分(§36)、法律諮詢與扶助(§37)及相關處罰規定(§38、§38-1)，

亦適⽤之

持續性性騷擾，指該性

騷擾⾏為於⼯作時間及

非⼯作時間均發⽣，且

時間具密接性者

(施⾏細則 §4-2 第2項)

16

職場上發⽣性侵害事件，雇主仍要進⾏相關防治作為



性騷擾的認定 (§12 第4項)

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⽣之背景、⼯作環境、當事⼈之關係、⾏為⼈之⾔詞、⾏為及相對

⼈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

職場性騷擾的認定

三、反覆或持續違反意願之跟隨或追求⾏為。

準則§ 5

性騷擾之調查，除依 §12條第1項⾄第4項規定認定外，並得綜合審酌下列各款情形：

⼀、不適當之凝視、觸摸、擁抱、親吻或嗅聞他⼈⾝體；強⾏使他⼈對⾃⼰⾝體為之者，亦同。

⼆、寄送、留置、展⽰或播送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文字、圖畫、聲⾳、影像或其

他物品。

「不適當之凝視」，指反

覆或持續注視他⼈⾝體之

⾏為，且該注視，依⼀般

社會通念並不合宜

17



處理階段
事後階段

 訂定申訴管
道及相關規
範

風險評估及
辦理教育訓
練

事前預防

立即有效的
糾正及補救措施

18

受理流程及
通報義務

申訴處理單位、調查小組
調查及決議程序

處理措施、期限及
通報義務

追蹤、考核
及監督

適當懲戒或處理
損害賠償



完善被害人保護與扶助-心理諮商等相關資源

• 雇主提供或轉介相關資源：雇主知悉性騷擾情形時，應採取之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

施，包括對被害⼈提供或轉介諮詢、醫療或⼼理諮商、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

( §13 第2項 )

• 政府給予協助：地⽅主管機關應規劃整合相關資源，提供或轉介被害⼈運⽤，並協助雇

主辦理各項職場性騷擾防治措施；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地⽅主管機關實際財務狀況，予以

補助 ( §13 第5項 )

僱⽤500⼈以上事業單位因

被害⼈之請求，應提供⾄

少2次⼼理諮商

政府規劃整合相關資源，例如：

勞政、社政、衛政或相關單位之

諮詢、醫療或⼼理諮商、社會福

利資源，提供或轉介被害⼈運⽤

補助地⽅政府

提供被害⼈⼼理諮商

38

政府與雇主協力提供被害人
心理諮商等相關的資源



完善被害人保護與扶助-法律諮詢與扶助

修法前

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，⽽向法院提出訴訟時，主管機關應提供必要之法

律扶助 ( §37 第1項 ) 只有在受僱者或求職者向法院提出訴訟時提供必要法律扶助

法律諮詢與扶助 (§37 第1項)

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，或遭受性騷擾，⽽向地⽅主管機關提起申訴，或

向法院提出訴訟時，主管機關應提供必要之法律諮詢或扶助；其諮詢或扶助業務，得委託

⺠間團體辦理

增加「法律諮詢」之協助

擴大適用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亦應提供協助

法律訴訟給予公假 (§27 第4項)

被害⼈因遭受性騷擾致⽣法律訴訟，於受司法機關通知到庭期間，雇主應給予公假

20



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辦法

補助地方辦理之依據 ( 扶助辦法 §2 第1項)

地⽅主管機關為辦理 §37 第1項所定提供法律諮詢或扶助業務，得按年提出實施計畫報

中央主管機關，經審核通過後發給補助

法律扶助項目( 扶助辦法 §3 第1項 )

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，或遭受性騷擾，⽽向法院提出法律訴訟時，

地⽅主管機關得提供之法律扶助項⽬如下：

⼀、法律諮詢

⼆、律師代撰⺠事書狀之費⽤

三、勞動事件之調解（以下簡稱勞動調解）程序、⺠事訴訟程序、保全程序、督促程

序及強制執⾏程序之律師費及其必要費⽤

四、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⽣活費⽤

21



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之期限?(§32-1 第2、3項)

被申訴⼈ ⾃知悉時起 ⾏為終了時起

非具權勢地位 2年 5年

具權勢地位 3年 7年

類型 特別時效 ⾏為終了時起

被申訴⼈為最⾼
負責⼈或僱⽤⼈

離職後1年內 10年

未成年發⽣ 成年後3年內 -

考量未成年之性騷擾被害⼈，

可能因年幼不知權益受損；以

及⾏為⼈為最⾼負責⼈時，被

害⼈可能遲⾄離職後始敢提出

申訴，爰明定特別申訴時效

22



罰則規定

違反條項次 違反項目 罰則

§ 38-1第2項
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

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( § 13 第2項 )
2-100萬元

應公布其名
稱 負責⼈姓
名、 處分期
⽇、違 反條
文及罰鍰 ⾦
額，並限期
令其改善；
屆 期未改善
者， 應按次
處罰

§ 38-1第2項

地⽅主管機關認定性騷擾⾏為成立或原懲戒結果不當
，令⾏為⼈之雇主於⼀定期限內採取必要之處置，雇

主未 依限處理( § 32-2 第3項 )
2-100萬元

§ 38-1第3項 30⼈以上雇主未訂定防治規範 ( § 13 第1項第2款 ) 2-30萬元

§ 38-1第4項
10-29⼈雇主未訂定申訴管道經令限期改善

屆期未改善 ( § 13 第1項第1款 )
1-10萬元

§ 38-1第5項
地⽅主管機關調查最⾼負責⼈或僱⽤⼈期間

拒絕申訴⼈申請調整職務或⼯作型態 ( § 32-2 第5項 )
1-5萬元

§ 38-2第1項 最⾼負責⼈或僱⽤⼈經地⽅主管機關認定有性騷擾⾏為 1-100萬元 -

§ 38-2第2項
地⽅主管機關調查性騷擾申訴案件，被申訴⼈無正當
理由⽽規避、妨礙、拒絕調查或提供資料 (§ 32-2 第2
項 )

1-5萬元 -
54





超過83%的上班族在職場上曾遇霸凌，包括：
言語嘲諷與貶低佔56.9%、背後中傷與散播謠言佔49.9%、

刻意排擠或孤立佔49.3%、工作處處刁難佔46.8%、
工作上不給資源與支援佔46.1%等。

2023年1111人力銀行公布調查



生物性
危害

人因性
危害

社會心
理危害

主要因子 職
場不法侵害 
(俗稱職場暴力)

物理性
危害

化學性
危害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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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不
法侵害

職場
罷凌

職業
災害

特定不法行為
⺠刑事責任



職業 
不法侵害 勞工因執行職務，於勞動場所遭受

雇主、主管、同事、服務對象或其
他第三方之不法侵害行為，造成身
體或精神之傷害。

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》



職場 
不當對待 「勞工於職場上遭受主管或同事利用職

務或地位上的優勢予以不當之對待，或
遭受顧客、服務對象、其他相關人士之
肢體攻擊、言語侮辱、恐嚇、威脅等霸
凌或暴力事件，致發生精神或身體上的
傷害，甚而危及性命等。」

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》



職場霸凌五大類

 威脅專業地位

 你的升遷可能遭拒或甚至有降職風險；被迫接受客觀上來說委屈求全的狀況；或任何其他貶低你職位

或層級的行為。

 威脅個人地位

 這和專業地位有關，影響別人──甚至你自己──對你的評價；你的可信度被打折、你的名聲遭汙衊、
你覺得受到貶抑。

 孤立

 你被阻絕在其他團隊成員之外，被排擠不能參加活動，無法獲知最新進展。

 不合理的工作量

 一方面是你的工作超載，而別人沒有；另一個極端是，你永遠分不到有趣的工作，不像別人有露臉機
會，甚至沒事可做。這和工作負荷過重一樣令人沮喪，對自尊也有不良影響，特別是你會因此而遭到
批評。

 破壞穩定

 這通常包括一連串行動和評論，用來摧毀自信、挑起自我懷疑，形成壓力，在極端案例下甚或引發精
神疾病。



職業安全衛生法

職安法第5條第1項

•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，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，採取必要之預防
設備或措施，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。



職業安全衛生法

職安法第6條第2項第3款

 雇主對下列事項，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：

   三、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。

 職場不法侵害包括：職場霸凌、職場騷擾與職場暴力

 包含客戶造成侵害



組織內部：同事間、上下屬間、資深與資
淺間、弱勢層級…

3
3

組織外部：顧客、服務對象、承包商、其
他相關人士、陌生人…



3
4





資源整合與轉介

 進行工作調整建議

 提供心理輔導

 給予醫療協助

 進行勞資協商與爭議調解

 法律資源協助

 內部調查及懲處

 公司內部調查及訪談紀錄，對於員工後續求償具相當重要性

 避免「公親變事主」

 違反保護義務，除科處罰鍰外，雇主與主管亦負連帶賠償責任



妥善蒐證並尋求專業醫療協助

 運用電子產品的錄音、錄影功能錄下語言或肢體暴力行為，

 留下記載不合理內容的通訊軟體對話紀錄、電子郵件、公告、業務往來之報告
或資料（另應注意涉及營業秘密的部分不得外流）

 未來便有可能透過這些蛛絲馬跡，讓第三方還原出真實的事件始末。

 如果該不法侵害事件已對個人的身心造成一定影響，應進行身心健康檢查，可
證明霸凌現象已造成勞工的身心健康受損，

 也能透過專業醫療協助避免憾事發生



「我們必須築起勇氣的堤壩才能阻擋恐懼之洪流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馬丁.路德.金恩



完善保護被害人

有效打擊性騷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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